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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1-107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

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相关

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融”）经友好协商，就在锂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

链升级和延伸方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盐湖锂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及锂电上游

原材料产业布局及产业投资方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达成本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

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2091608408Q 

3、法定代表人：宋如昌 

4、注册资本：6,519.2744万元 

5、成立日期：2014年 03月 20日 

6、住所：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大柴旦镇西台 3号 

7、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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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范围：从事锂、钾、硼、镁盐湖资源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

检测、化验；工业纯水的生产及销售；对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新材

料应用。（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主要业务情况 

恒信融主要从事盐湖卤水矿产资源的提炼生产应用等业务，主要开展含有金

属锂的化合物的提炼生产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应用，拥有较为完备先进的提炼生产

技术工艺及设备，一期年产 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工厂已投产，主要产品是碳酸锂

材料，可用于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等。公司主要价值为国内首家利用以正渗透膜

为核心的组合膜法工艺技术对卤水矿资源进行加工以提炼碳酸锂材料的矿物资

源加工提炼业务，以及位于青海大柴旦行委西台吉乃尔湖东北深层 394.26 平方

公里的卤水钾矿勘探权及未来的开采权。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恒信融暂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目前在推进收购自然人股东陈伟先生

持有的恒信融 9%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拟通过增资方式继续增持恒信融股权，

交易完成后，将合计持有恒信融 31.7496%股权。陈伟先生促成公司与目标公司

完成《战略合作协议》的正式签订为收购恒信融 9%股权的生效条件之一。详见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购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4）、《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

扩股意向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一）合作目的 

为进一步发挥各自在产业领域的专业优势，引领盐湖锂资源开发及锂电材料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和促进双方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全面进步，本着“优势

互补、平等互利、同等优先、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双方开展业务合作，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合作内容 

1、甲方在市场公允价格条件下包销乙方未来五年磷酸锂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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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在市场公允价格条件下优先采购乙方碳酸锂产品。 

3、在市场和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拓展锂盐产品的应用领域，在新产品开发、

应用研究、产业化转化等领域开展合作。 

4、在新能源锂电产业发展过程中，双方共同探讨技术及产业项目合作方向。 

5、在乙方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把握产业和资本市场机遇，双方共同

推动乙方产融结合和资产证券化。 

（三）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甲

方登记成为乙方股东之日起正式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后如双方

无任何书面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期，每次延期一年。如任何一方希望到期后终

止协议，应在协议终止前三个月送达书面通知。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司磷酸铁锂业务上游锂资源的供应，拓

展上游磷酸锂的供应渠道对公司降低原材料成本也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加快推进

公司新能源锂电材料上下游一体化战略；有利于发挥公司和恒信融在各自领域的

领先优势，增强公司新能源磷酸铁锂业务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整体利益。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作为双方开展各项业务合作的总体框架协议，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指

导精神，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积极落实协议的各项内容，并根据具体合作

业务的展开，由双方另行签订各项具体业务协议或合同，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进

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具体合作协

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重要战略合作协议情况如下： 

序号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1 《关于共同增资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5） 

202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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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意向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05） 

2021年9月13日 

2、上述协议履行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署投资协议暨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江西升华与宁

德时代、长江晨道签署共同增资江西升华之《投资协议》,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签署投资协议暨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公司、宁德时代、长江晨道已完成其参与的本次增资对应交易部分的交割，

增资江西升华的首期交割已完成，江西升华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67,600万元，

江西升华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进

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和董监高

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此外，公司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控股股东、5%以上股东和

董监高限售股份将解除限售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